
投保须知： 

【承保公司】 

本产品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大连、天津、江苏、苏州、浙江、

河南、山东、湖北、四川、湖南、重庆、青岛、山西、陕西、福建、安徽、辽宁、河北、云南、贵州、宁

波、黑龙江、广西、厦门、内蒙古与江西等地设有分公司。本产品面向全国销售，若您身处本公司未设分

公司的地区，后续服务可能会因地域原因受到影响。本产品适用条款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院医疗

费用保险（2021-T 版）条款》（标准版、0 免赔版适用）、注册编号为：C00002632512021073013342；《太平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院医疗费用保险（2021-U 版）条款》（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高血压

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版适用）、注册编号为：C00002632512021073013352;《太平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重大疾病保险（2021-C 版）条款》，注册编号为：C00002632612021012910322;《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附加住院津贴及意外身故给付保险（2021 版）条款》、注册编号为：C00002632522021012910552；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扩展特需医疗保险（ 2021-A 版）条款》，注册编号为：

C00002632522021012910472；《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恶性肿瘤赴日医疗保险（2021 版）条款》，注册

编号为：C00002632522021012910452。 

说明：过去一年中累计大于六个月的居住地为中国大陆境外地区或最近一个月有出境记录者暂时不能投保

本产品。 

【保单形式】 

网上投保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

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您可以登陆太平官网（http://www.cntaiping.com/）自助

查询对电子保单的真实性进行验证。 

电子保单查询路径：登陆太平官网（http://www.cntaiping.com/）==>客户服务（最上方）==>保单查询服

务（左侧）==>财险==>电子保单下载==>输入保单号、被保险人姓名，验证码即可下载。 

电子发票下载路径：登陆太平官网（http://www.cntaiping.com/）==>客户服务（最上方）==>财险电子单

证服务==>输入保单号、验证码即可下载。 

【如实告知】 

1.请如实填写投保信息，并如实告知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及提交健康问卷，如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

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2.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  

3.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并不退还保险费。  

4.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

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5.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上述约定，不包括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迟延。 

【信息安全】 

1.我们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

护您提供给我们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  

2.您在购买产品过程中，如发现本公司有关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您保留

相关证据并向本公司投诉，投诉电话：95589。 

【产品介绍】 

1.本产品保障区域仅限于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籍人士及港澳台人士均不支持投保； 

2.本产品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30 天至 65 周岁(含 30 天、65 周岁)，投保本产品后并在保险期间届满前重新

投保的可至 100 周岁； 

3.投保本产品如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时，投保人必须是其父母或监护人； 

4.无论被保险人持有几份本保险，同一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同一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以壹份

为限，超过部分无效。 

5.本产品为不保证续保产品，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公司申请投保本产

品，经保险人审核同意后，交纳保险费，并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6.本产品年免赔额：年免赔额指一个保单年度内被保险人自行承担，保险人依据合同不予赔偿的部分。被

保险人从其他途径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可用于抵扣免赔额。但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获得的

补偿，不可用于抵扣免赔额。本产品按以下情况分别约定年免赔额： 

（1）本产品标准版保险计划一般医疗保险金的年免赔额为 1 万元，重大疾病无免赔额； 

（2）若选择投保 0 免赔版，则一般医疗保险金的年免赔额降为 0 元，重大疾病无免赔额； 

（3）若投保人在投保时如实告知保险人被保险人的健康、疾病及身体关键指标状况，并经本产品智能核保

系统审核同意可以投保本产品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高血压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

慢性肾病版保险计划的，则本产品年免赔额为 1 万元，一般医疗保险金与重大疾病共享免赔额。 

7.本产品必选责任按以下情况分别约定等待期： 



（1）投保标准版、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高血压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

版保险计划：本产品疾病医疗等待期为 30 天，续保无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待期。 

（2）若选择投保 0 免赔版且未通过健康问卷测评或通过健康问卷测评为标准体承保的：本产品疾病医疗

等待期为 90 天，续保无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待期； 

（3）若选择投保 0 免赔版并通过健康问卷测评为优选体承保的：本产品疾病医疗等待期为 60 天，续保无

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待期； 

（4）若选择投保 0 免赔版并通过健康问卷测评为超优体承保的：本产品疾病医疗等待期为 30 天，续保无

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待期。  

（5）本产品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责任（如投保）等待期为 90 天（新保或续保加购者均受此等待期限制，

且需重新填写健康问卷）。 

8.本产品必选责任按以下情况分别约定赔付比例： 

（1）若投保标准版、0 免赔版、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保险计划：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身份投保并结算的，或被保险人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本保单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100%进

行赔付；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但未以基本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本保单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60%进行赔付。 

（2）若投保高血压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版保险计划：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

投保并结算的，或被保险人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本保单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90%进行赔付，以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但未以基本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本保单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50%进行赔

付。 

（3）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金赔付比例：若投保标准版、0 免赔版、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

保险计划：赔付比例为 100%； 若投保高血压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版保险计划：赔付比

例为 90%。 

9.一般医疗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在约定的等待期后因

患疾病；（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发生的必须

且合理的一般医疗费用；（3）一般医疗费用包括：住院医疗费用、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门诊手术医疗费用

以及住院前 7 天后 30 天的门诊急诊费用；（4）保险人按照约定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在保险单载明的一般

医疗保险金额内计算赔付本项保险金；（5）若投保肺结节版保险计划，则保险人不承担由呼吸系统疾病造

成的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 

10.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约定的等待期后因意外

伤害之外的其他原因，经医院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保险合同约定的 100 种重大疾病；（2）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重大疾病医疗费

用；（3）重大疾病医疗费用包括：重大疾病住院医疗费用、重大疾病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重大疾病门诊手

术医疗费用以及重大疾病住院前 7 天后 30 天的门诊急诊费用；（4）保险人按照约定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

在保险单载明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额内计算赔付本项保险金。 

11.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

患恶性肿瘤——重度；（2）治疗实际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且同时满足合同约定的特定药品费用；（3）被保

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购药申请、药品处方审核及购药流程”在保险人约定的指定药店购买特定药品；

（4）保险人按照约定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在保险单载明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付本

项保险金。 

12.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患恶性

肿瘤——重度；（2）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质子重离子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床位费以 1500 元/天为

限；（3）保险人按照约定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在保险单载明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额内计算赔付本项保

险金；（4）本产品不承担被保险人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化学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

和肿瘤靶向疗法所产生的治疗费用。 

13.恶性肿瘤住院津贴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在约定的等待期后初次确诊罹患恶

性肿瘤——重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接受住院

治疗的；（2）保险人按照 100元/天乘以给付日数，计算给付恶性肿瘤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给付不超过 90

天，年度累计给付日数不超过 180 天，年度累计保险金额为 18000 元。 

14.意外身故给付保险金（必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

日起 180 日内因该事故身故的；（2）或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

宣告死亡的；（3）保险人一次性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2 万元，同时保险责任终止。 

15.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保险金（可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90 天后，经医院的专

科医生确诊初次罹患本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2）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保险金，同时该保险责

任终止；（3）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保险金为 5 万元或 10 万元，具体以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

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为准；（4）投保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高血压版、糖尿病版、

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版保险计划的不可选择投保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保险金责任。 

16.附加恶性肿瘤扩展特需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于等待期 30 天（新保

或续保加购者均受此等待期限制，且需重新填写健康问卷）后；（2）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重度；（3）

扩展承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部、国际部或 VIP 部

发生的符合主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医疗费用；（4）按照主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及赔付比例计算赔偿，年



度累计保险金额为 100 万元，诊疗费与床位费日累计金额以 1500 元/天为限；（5）投保甲状腺结节版、乳

腺结节版、肺结节版保险计划的不可选择附加恶性肿瘤扩展特需医疗保险责任。 

17.附加恶性肿瘤扩展赴日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在保险期间内（1）被保险人在等待期 30 天（新保

或续保加购者均受次等待期限制，且需重新填写健康问卷）后经中国境内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的专

科医生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重度；（2）被保险人提出赴日本治疗申请并经保险人的授权服务提供商

安排提供的第二诊疗意见服务确定可前往日本在合同约定的指定医院进行治疗；（3）对于授权范围内安排

被保险人在日本接受恶性肿瘤--重度治疗期间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4）保险人在扣除约定的

免赔额后，按照 70%的给付比例向被保险人给付恶性肿瘤--重度赴日治疗医疗保险金；（5）附加恶性肿瘤

赴日医疗年度累计赔付金额达 100 万元或赴日本治疗的次数达 10 次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二者以先到

者为准；（6）投保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保险计划的不可选择附加恶性肿瘤扩展赴日医疗

保险责任。 

18.重大手术住院津贴保险金：如投保时选择投保 0 免赔版且通过健康问卷测评的本产品提供重大手术住

院津贴保险金保障；（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受意外伤害事故，或在等待期后因罹患疾病；（2）在

中国境内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接受合同约定的重大手术治疗并住院；（3）保险人按照以下标

准计算给付重大手术住院津贴保险金:A.通过健康问卷测评为标准体承保：等待期 90 天，按照 50 元/天给

付，全年累计给付不超过 60 天，年度累计保险金额为 3000 元;B.通过健康问卷测评为优选体承保：等待期

60 天，按照 100 元/天给付，全年累计给付不超过 60 天，年度累计保险金额为 6000 元；C.通过健康问卷

测评为超优体承保：等待期 30天，按照 200 元/天给付，全年累计给付不超过 60 天，年度累计保险金额为

12000 元；（4）未选择投保 0 免赔版或投保 0 免赔版但未进行健康问卷测评的，保险人不承担本项保险金

的给付责任。 

19.英仕健康（Inshealth）服务说明：等待期后，被保险人若罹患符合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可致电服务

热线 400-606-5033 或 95589，享受由英仕健康（Inshealth）提供的就医绿色通道、多学科会诊、基因检

测、住院保险垫付（在材料齐全、保险公司完成公估查勘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垫付服务）、恶性肿瘤指定药

房靶向药直付五项服务。 

20.英仕健康（Inshealth）恶性肿瘤指定药房靶向药直付服务说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等待期后初次

确诊罹患符合条款约定的恶性肿瘤，且在治疗期间医院内无法提供医生开具处方中的靶向药品，可致电服

务热线 95589 或 400-606-5033，享受由英仕健康（Inshealth）提供的指定药店靶向药直付服务。 

恶性肿瘤靶向药品费用保险金按以下情况分别约定赔付比例为： 

（一）如投保标准版、0 免赔版、甲状腺结节版、乳腺结节版、肺结节版保险计划： 

（1）若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a）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且已经过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赔付比例为 100%；（b）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但未经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赔付比

例为 60%;（c）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外，赔付比例为 100%。 

（2）若被保险人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则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药品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外药品赔付比例均为 100%。 

（二）如投保高血压版、糖尿病版、慢性肝病版、慢性肾病版高血压版、糖尿病版保险计划： 

（1）若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a）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且已经过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赔付比例为 90%；（b）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但未经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赔付比

例为 50%;（c）如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外，赔付比例为 90%。 

（2）若被保险人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则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药品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外药品赔付比例均为 90%。 

具体药品清单以保险人在官方正式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官方客服）的通知为准，保险人保留

对药品清单做出调整的权利。 

21.英仕健康（Inshealth）恶性肿瘤赴日医疗服务说明（如投保）：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初

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向保险人提出赴日本治疗书面申请，经保险人评估确认后前往日本指定 医院进行治

疗的（累计赴日治疗次数限 10 次），本保险按照 70%的给付比例承担被保险人在日本接受恶性肿瘤治疗期

间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包括诊疗费、治疗费、床位费、膳食费、护理费、 检查检验费、药品

费、手术费等。 

22.除另有约定外，本产品医院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且

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不包括如下机构或医疗服务： 

（1）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 部、联合医院、A 级病房； 

（2）诊所、康复中心、家庭病床、护理机构； 

（3）休养、戒酒、戒毒中心。 

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的诊断设备，全套外科手术设备及能够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的

能力或资质。 

23.本保单不承保高风险职业人员，高风险职业种类详见《特别职业表》，。若被保险人目前专职或兼职从事

属于《特别职业表》中所列的职业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4.本保单无犹豫期，保单生效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已缴保险费退还未满期净保险

费，未满期净保费=净保费×（1-m/n），其中，m 为已生效天数，n 为保险期间的天数，经过日期不足一日

的按一日计算。 

25.本产品所有页面的文字描述均为展示作用，具体保障信息以购买成功后生成的电子保单为准，保险公司

保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解释权利。 



【投保声明】 

1.本人已完整阅读并了解以上投保须知及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尤其是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或约

定（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保险金申请与给付等），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

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2.投保时，投保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等向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监护人进行了明确说明，并

征得其同意。 

3.投保单中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保险人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事故，保险人可不承担任何责任。 


